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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部分股份解除

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湘财股份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98,155,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4.70%；本次解

除质押股份数量 131,340,000 股;本次解质押后 ,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质押数量 165,870,000 股，占
其持股数量比例为 55.63%，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8.18%。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接到公司股东湘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湘财股份”）的通知，湘财股份将其所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登记手续，
具体情况如下：

一、公司股份解除质押情况
股东名称 湘财股份
本次解质股份 （股） 131,340,000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44.05%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6.48%
解质时间 2022 年 2 月 15 日

持股数量（股） 298,155,000
持股比例 14.7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股） 165,870,00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55.63%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8.18%

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后将用于湘财股份后续可交换债券业务办理质押。
二、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湘财股份的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湘财股份
持股数量（股） 298,155,000
持股比例 14.70%
本次解质押前累计质押数量（股） 297,210,000
本次解质押后累计质押数量（股） 165,870,000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55.63%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8.18%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中限售股份数量（股） 0

已质押股份中冻结股份（股 ） 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中限售股份数量（股） 0

未质押股份中冻结股份数量（股） 0
特此公告。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二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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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金龙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1 月份产销数据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厦门金龙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1 月份客车产销数据快报如下：
单位：辆

项目名称 本月数 去年同月 当月同比
增减 本年累计 去年同期

累计
累计同比
增减

客车生产量 3076 3202 -3.94% 3076 3202 -3.94%

其中：大型客车 996 549 81.42% 996 549 81.42%
中型客车 658 408 61.27% 658 408 61.27%
轻型客车 1422 2245 -36.66% 1422 2245 -36.66%
客车销售量 2475 2840 -12.85% 2475 2840 -12.85%
其中：大型客车 536 618 -13.27% 536 618 -13.27%
中型客车 492 519 -5.20% 492 519 -5.20%
轻型客车 1447 1703 -15.03% 1447 1703 -15.03%

注：本表为快报数据，最终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数据为准。
特此公告。

厦门金龙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2 月 17 日

证券代码：002537� � � � � � � � � � 证券简称：海联金汇 公告编号：2022-012

海联金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部分股份解除

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海联金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接到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青岛天晨

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晨投资”）函告，获悉天晨投资已将所持有公司部分股份办理了解
除质押业务，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1、本次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或 第 一
大 股 东 及 其
一致行动人

本 次 解 除 质 押
股份数量（股 ）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
股本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

天晨
投资 是 2,200,000 4.19% 0.19% 2020 年 11

月 24 日
2022 年 2 月
15 日

财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合计 2,200,000 4.19% 0.19%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 2022 年 2 月 16 日，天晨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青岛海立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

立控股”）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

比例
累 计 质 押 股
份数量 （股）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
结数量

占 已 质
押 股 份
比例

未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

占 未 质
押 股 份
比例

天 晨 投
资 52,443,548 4.47% 0 0 0 0 0 0 0

海 立 控
股 241,775,600 20.59% 0 0 0 0 0 0 0

合计 294,219,148 25.06% 0 0 0 0 0 0 0
二、备查文件
1、天晨投资对公司股份解除质押的告知函；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海联金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2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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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2 年 2 月 16 日 15:00 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2 年 2 月 16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时间为

2022 年 2 月 16 日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 2022 年 2 月 16 日 9:15 至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广州市天河区五山路 371 号中公教育大厦十楼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刘少云先生
6．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7 人，代表股份 302,212,778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73.951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5 人，代表股份 302,189,078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73.945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 人，代表股份 23,70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58％。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3 人，代表股份 23,80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5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1 人，代表股份 10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2 人，代表股份 23,70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58％。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北京市中伦

（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见证。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 2021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02,212,57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9％；反对 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1％；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3,6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1597％；反对 2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840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0％。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审议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02,212,57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9％；反对 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1％；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3,6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1597％；反对 2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840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0％。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审议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02,212,57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9％；反对 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1％；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3,6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1597％；反对 2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840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0％。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2022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
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02,212,57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9％；反对 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1％；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3,6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1597％；反对 2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840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指派的金涛律师和周昊臻律师现场见证，并出

具了《关于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

格、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本次备查文件
1．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2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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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二、会议的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 年 2 月 16 日（星期三）14:4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湖南省长沙市金鹰影视文化城圣爵菲斯大酒店欢城三楼会议室
3、表决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和互联网系统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4、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由公司董事长王艳忠先生主持。
6、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2 年 2 月 16

日 9: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2 年 2 月 16 日上午 9:15 至 2022 年 2 月 16 日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的规
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现场参加及通过网络投票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合计共 82 人， 代表股份

346,893,915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24.4713%。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5 名，代表股份 22,582,152 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1.5930%；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77 人，代表股份 324,311,763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2.8782%。

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了列入公司《关于召开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的全部议
案，并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具体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一：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21,976,25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2.8169％；反对 24,229,382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6.9847％；弃权 688,278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98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5,834,27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7.5014％；反对 24,229,382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1.8772％；弃权 688,278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6215％。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二：关于续聘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22,592,75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2.9946％；反对 24,231,382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6.9852％；弃权 69,778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6,450,77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8.0580％；反对 24,231,382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1.8790％；弃权 69,778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3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三：关于为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险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21,655,65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2.7245％；反对 24,560,76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7.0802％；弃权 677,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95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5,513,67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7.2119％；反对 24,560,760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2.1764％；弃权 677,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6117％。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五、见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廖青云、 梁爽律师现场见证，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其结论性意见如下：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
《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与会董事、监事和高管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2 月 16 日

股票简称：天马科技 股票代码：603668� � � � � � � � � 公告编号：2022-005

福建天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全资子公司分红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福建天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天马饲料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天马饲料”）经股东会决议，决定以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累计未分配利润中的
1,200 万元向公司进行现金分红。

近日，公司已收到上述分红款 1,200 万元。 本次所得分红将增加母公司 2021 年度净利润，
但不增加公司 2021 年度合并报表净利润，因此不会影响 2021 年度公司整体经营业绩。

特此公告！
福建天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二月十六日

深圳市大族数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大族数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族数控”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
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1〕4134号）。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4,200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 76.56元 /股。本次发
行价格未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
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
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
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需参与跟投，保荐机构相关子
公司初始参与跟投的股票数量全部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网上向
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A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
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3,402 万股，占本次发
行数量的 81.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798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9.00%。网上及网下最
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发行人于 2022年 2月 16日（T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大
族数控”股票 798万股。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2022 年 2 月 18 日（T+2 日）及时履行
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深圳市大族数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
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 2022 年 2 月 18 日（T+2 日）16:00 前，按最终确定的
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 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
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
无效。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
全部无效。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深圳市大族数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2
年 2月 18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
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

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

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
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
份限售期为 6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网下投资者
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
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
行信息披露。

4、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
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
券业协会备案。配售对象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北交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
称“上交所”）、深交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该配售对
象不得参与北交所、上交所、深交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
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
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
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债与可交债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申购情况进

行了统计，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11,839,512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71,398,563,000 股，
配号总数为 142,797,126个，配号起始号码为 000000000001，截止号码为 000142797126。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深圳市大族数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8,947.18835 倍，超过 100 倍，发行人和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 20%（840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2,562 万股， 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
61.00%；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1,638 万股， 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
39.00%。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的中签率为 0.0229416382%，申购倍数为 4,358.88663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与发行人定于 2022 年 2 月 17 日（T+1 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

南东路 5045号深业中心 308室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 2022年 2月 18日（T+2日）在《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深圳市大族数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 2月 17日

金徽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金徽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9, 8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198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联席主承销商）为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龙证券” 、“保荐机
构（联席主承销商）” ），联席主承销商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信证券” ）（华龙证券、中信证券以下合称“联席主承销商” ）。 发行人的
股票简称为“金徽股份” ，股票代码为“603132”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 “网下发
行”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的
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可比上市公司
估值水平、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
格为 10.80 元 /股，发行数量为 9, 800 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6, 860.00 万股，占本次
发行总量的 70.00%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2, 940.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30.00% 。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980.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
量的 10.00% ；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8, 820.00 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90.00% 。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22 年 2 月 15 日（T+2 日）
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联席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
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87, 812, 144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948, 371, 155.20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股）：387, 856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元）：4, 188, 844.80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9, 790, 505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05, 737, 454.00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股）：9, 495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元）：102, 546.00
网下投资者获得初步配售未足额或未及时缴款的情况如下：

序
号

投资者
名称

配售对象
名称 证券账户号 初步配售股

数（股）
应缴款金
额（元）

实际缴款金
额（元）

放弃认购股
数（股）

1 周建中 周建中 A156024273 421 4, 546.80 0 421

2 黄志强 黄志强 A404038143 421 4, 546.80 0 421

3 洪文锋 洪文锋 A785274589 421 4, 546.80 0 421

4 王晓哲 王晓哲 A517816598 421 4, 546.80 0 421

5 兰图 兰图 A149422004 421 4, 546.80 0 421

6 刘丽娟 刘丽娟 A223847871 421 4, 546.80 0 421

7 何华清 何华清 A321931977 421 4, 546.80 0 421

8 许旭东 许旭东 A411253610 421 4, 546.80 0 421

9 史新东 史新东 A353137931 421 4, 546.80 0 421

10
郑州众生实
业集团有限
公司

郑州众生实
业集团有限
公司

B880488901 421 4, 546.80 0 421

11 池少华 池少华 A368853261 421 4, 546.80 0 421

12 袁富成 袁富成 A373380325 421 4, 546.80 0 421

13 罗瑞云 罗瑞云 A447160065 421 4, 546.80 0 421

14 张滔 张滔 A631438542 421 4, 546.80 0 421

15 赵琦 赵琦 A208379536 421 4, 546.80 0 421

16 常呈建 常呈建 A566230511 421 4, 546.80 0 421

17 王栋 王栋 A176944160 421 4, 546.80 0 421

18 润艳英 润艳英 A361060871 421 4, 546.80 0 421

19 韩宏宇 韩宏宇 A157818369 421 4, 546.80 0 421

20 蔡立军 蔡立军 A586465104 421 4, 546.80 0 421

21 郝宁玥 郝宁玥 A389911260 421 4, 546.80 0 421

22 李丽娜 李丽娜 A167143498 421 4, 546.80 0 421

23 魏铁骊 魏铁骊 A242493723 233 2, 516.40 0 233

合计 9, 495 102, 546.00 0 9, 495

二、联席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本次发行中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联席主承销商包销，

联席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397, 351 股， 包销金额为 4, 291, 390.80
元。 联席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 0.4055% 。

2022 年 2 月 17 日（T+4 日），联席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
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用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向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 将包销股份
登记至联席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联席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一）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祁建邦
注册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东岗西路 638 号兰州财富中心 21 楼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21-50934080
（二）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

座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10-60837355

发行人：金徽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2 月 17 日

江苏纽泰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特别提示

江苏纽泰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纽泰格”、“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
超过２，００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
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２０２２］１１８号文予以注册。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或“华泰联合证券”），发行人股票简称为“纽泰格”，股票代码为“３０１２２９”。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
行”）的方式，全部股份通过网上向公众投资者发行，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为２０．２８元 ／股，发行数量为
２，０００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网上发行２，０００万股，占本次发
行总量的１００％。

本次发行的网上认购缴款工作已于２０２２年２月１５日（Ｔ＋２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１、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１９，９１８，０２１
２、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４０３，９３７，４６５．８８
３、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８１，９７９

４、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１，６６２，５３４．１２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本次发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８１，９７９股，包销金额为１，６６２，５３４．１２元，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０．４１％。

２０２２年２月１７日（Ｔ＋４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发行募集资
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将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
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江禹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２２号丰铭国际大厦Ａ座６层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电话：０１０－５６８３９３６６，０１０－５６８３９４１６

发行人：江苏纽泰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２２年２月１７日

华兰生物疫苗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华兰生物疫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

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２０２２年２月１８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
证监会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中证网，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 证券日报网，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供投资者查阅。

所属网页二维码：巨潮资讯网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华兰疫苗
（二）股票代码：３０１２０７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４０，００１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４，００１万股，本次发行全部为新股，

无老股转让。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

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
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资者应当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
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５６．８８元 ／股， 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
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
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
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
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根据中国证监会制定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
指引》，发行人所属行业为“Ｃ２７医药制造业”，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Ｃ２７
医药制造业”最近一个月静态平均市盈率为３９．０５倍（截至２０２２年１月２６日，Ｔ－４
日），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Ｔ－４日收盘价 （２０２２
年１月２６日，人民币 ）

２０２０年扣非前
ＥＰＳ（元 ／ 股 ）

２０２０年扣非后
ＥＰＳ（元 ／ 股 ）

２０２０年扣非
前市盈率

２０２０年扣非
后市盈率

３００６０１．ＳＺ 康泰生物 ８１．５５ ０．９８８６ ０．９０３１ ８２．４９ ９０．３０
３００１２２．ＳＺ 智飞生物 １０７．９４ ２．０６３３ ２．０７６８ ５２．３１ ５１．９７
３００１４２．ＳＺ 沃森生物 ４８．８４ ０．６３０５ ０．４４９４ ７７．４７ １０８．６８
３００８４１．ＳＺ 康华生物 ２１８．９９ ４．５３３８ ４．４７７３ ４８．３０ ４８．９１

６８８７３９．ＳＨ 成大生物 ６９．７７ ２．２０４８ ２．０２８０ ３１．６４ ３４．４０
６８８２７６．ＳＨ 百克生物 ５５．９０ １．０１３１ ０．９７３５ ５５．１８ ５７．４２
６８８６７０．ＳＨ 金迪克 ６４．４５ １．７６１１ １．８３９６ ３６．６０ ３５．０３

平均值 ５４．８６ ６０．９６

资料来源：ＷＩＮＤ数据，截至２０２２年１月２６日（Ｔ－４日）
注１：市盈率计算如存在尾数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注２：２０２０年扣非前 ／ 后ＥＰＳ＝２０２０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 后归母净利润 ／ Ｔ－４日总股

本；

本次发行价格５６．８８元 ／股对应的发行人２０２０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
低的归母净利润摊薄后市盈率为２５．３１倍， 低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２０２２年１月
２６日（Ｔ－４日）发布的“Ｃ２７医药制造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低于可
比公司２０２０年扣非后平均静态市盈率，但仍存在未来发行人股价下跌给投资
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提请投资者应当充分关注定价市场化蕴
含的风险因素，知晓股票上市后可能跌破发行价，切实提高风险意识，强化价
值投资理念，避免盲目炒作，审慎研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理性做出投资决
策。

本次发行存在因取得募集资金导致净资产规模大幅度增加对发行人的
生产经营模式、经营管理和风险控制能力、财务状况、盈利水平及股东长远利
益产生重要影响的风险。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提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审慎研判发行
定价的合理性，理性做出投资决策。

三、联系方式
１、发行人联系地址、联系电话
发行人：华兰生物疫苗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河南省新乡市华兰大道甲１号附１号
联系人：吕成玉
联系电话：０３７３－３５５９９０９
２、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联系地址、联系电话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保荐代表人：贾鹏、刘晓宁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２２号丰铭国际大厦Ａ座６层
联系电话：０１０－５６８３９３００

华兰生物疫苗股份有限公司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2月17日


